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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
———基于价值铸魂、协同汇智与实践赋能的三维视角

蒲春平，刘　 红
（东莞城市学院，广东东莞　 ５２３４１９）

　 　 ［摘　 要］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推进成效。当前，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着“留不住、用不上、融不进”的问题。本文以价值铸魂、协同汇智与
实践赋能为视角，提出构建价值铸魂的“大思政”育人新体系、“校—政—行—社”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协同新机制、
“课程—实务—竞赛”贯通式实践教学新模式，进而提升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筑牢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
根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卓越基层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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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法治建设作为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社会和谐，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成
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将其
置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位置。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强法治工作
队伍建设，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
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为基层法治人才的培养、流动与发展
提供了制度保障。２０２０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
法治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工作机
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聚焦基层实际需求指明了人
才培养的实践方向。２０２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强调，要加强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高质量复合
型法治人才，“推动法学院校、科研院所与法治工作部门人员
双向交流”“强化国家社科基金和部级法学类科研项目导向
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２０２４年７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
教育培养机制”确立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的重要
举措；它作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的关键面
向，成为践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
表征。

在政策背景与时代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扎根县（区）至村
（社区）一线、从事司法执法等工作的基层法治人才，作为基
层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
前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传统法学教育与实
际需求存在显著错位。从数量看，全国３． ９万个基层司法所
平均仅有３名工作人员，其中１． ７万个司法所为“一人所”，
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从质量看，６８． ６％的工作人员为大专及

以下学历，仅有４． ７％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素养参
差不齐。从适应性看，传统法学教育的精英化导向使得毕业
生普遍出现“留不住、用不上、融不进”的问题，基层法治人才
培养亟需系统性变革。

本文以东莞城市学院法学院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为
例，探索新型应用型本科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了“价
值铸魂、协同汇智、实践赋能”的新时代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
养路径。

二、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传统法学教育过多关注理论灌输而忽略实践的比例，培

养目标较多描述为“理论扎实”“厚基础”；对于学生法治意
识、价值引领、职业伦理、服务基层的教育大多停留在纸面；
人才培养路径较为狭窄，体现为“教师—学生”“教材—课堂”
的单一模式，少有法律实务部门参与教学过程；教学内容与
基层法治岗位、实践教学与基层法治服务未能有效对接。

（一）价值引领虚化，育人目标与服务基层使命模糊
在康奈尔大学法律学院创立之初，校长怀特便明确提

出，法律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讼棍，而是通过严格的训练，提
升学生的学术水平，使其毕业后不仅具备深厚的法学知识，
还具备长远的视野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未能将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独特性充分体现出来，例如，未能及时更新课程讲授
内容，很难紧跟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传统法学教育
体系中，价值塑造往往被视为隐性目标，缺乏系统性、显性化
的培育路径。课程内容偏重纯粹的法律知识与技术，对学生
的法治信仰、社会责任感和扎根基层的服务情怀培育不足。
“重术轻道”的倾向导致学生虽掌握了法律条文，但缺乏“德
法兼修”的价值内核，对基层法治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
不足，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薄弱，这是造成人才“留不住”的
根本原因。

（二）育人路径狭仄，培养主体与社会资源脱节
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方法传统、僵化，教学方法还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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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过分强调对教材的理论性阐述。高
等院校与司法实务部门、基层政府、法律服务机构及社会组
织等用人主体的协同育人机制阙如，导致教学主体单一，实
践教学流于形式，人才培养链与社会需求链之间存在难以逾
越的“最后一公里”罅隙。传统封闭的培养体系，使学生难以
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和成长，是造成其“融不进”基层工
作环境的关键症结。

（三）能力供给错配，知识体系与岗位需求错位
基层法治工作并非简单机械的法律适用，而是融合了纠

纷调处、矛盾防范、群众沟通、心理疏导、社会治理等多重能
力的复杂活动。固有的教学和程式化演练也难以复现真实
诉讼场域中证据突袭、程序转化等非典型情境，致使学生在
应变能力培养上存在缺失。传统课堂教学过度强调理论思
辨与逻辑推演，忽视了真实场域下的实战能力训练。学生普
遍缺乏撰写实用法律文书、处理非诉讼纠纷、运用数字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结构与基层岗位的复合型能力需
求严重不匹配，导致“用不上”的尴尬局面。

三、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创新
价值铸魂是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保障。坚持“党建

引领、与法同行”的思政育人理念，以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为抓手，提炼课程思政元素，丰富课程思政案例，扎实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将法治信仰与基层服务使命内化为学生的自
觉追求。协同汇智需要改变学校在基层法治人才培养中的
单一主体，融合“校—政—行—社”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人才培
养。实践赋能系统构建“课程—实务—竞赛”贯通式实践模
式，让学生深度参与专业实践和社会服务，在实务锻炼中提
升法律实务操作能力、法律研究与分析能力及职业素养与综
合能力。

（一）价值铸魂：筑牢学生法治信仰与服务基层使命
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纵深推进的新时代，法学教育

必须首先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
本命题。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把价值铸魂置于人
才培养的首位，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核心内容，以课程思政
为建设抓手，以基层法治需求为实践导向，系统构建大思政
工作格局，努力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具备深厚家国情
怀，既崇尚法治又甘于扎根基层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１．优化课程思政，让专业课堂同时成为信仰课堂
学院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核心

必修课，依托《民事诉讼法》《婚姻家庭法》等１１门示范课，提
炼思政映射点，编撰出版《法学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和《典型
案例集》，实现“知识点—能力点—价值点”的同频共振。
２．深化文化浸润，让价值引领润物无声
校内打造中国法治实务大讲堂，邀请法官、检察官、知名

律师轮流开讲，每学期８期；院内开设“法政大讲堂”，把红色
法治人物、经典判例、时代楷模请上讲台。依托“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国家宪法日”“民法典宣传月”等节点，组织法律
文化节，开展宪法晨读、模拟法庭进中小学等特色活动；与广
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通过沉浸式讲解、角色扮演、ＶＲ重温入
党誓词，让学生在历史场景中体悟“执法为民”的初心使命。
３．改革评价激励，让价值引领长效常态
学院将法治信仰、职业伦理、基层服务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建立“法治素养成长档案”，记录学生参加课程思
政、基层实践、志愿服务、普法宣传等情况，实行积分制管理，
与评优评奖、入党入团挂钩。

（二）协同汇智：创建“校—政—行—社”多元育人机制
学院坚持协同汇智理念，以“校—政—行—社”四轴联动

为路径，把政法机关、行业协会、企业律所、街道社区等多元
主体请进来、融进去、留下来，重构人才培养共同体，实现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岗位链的精准对接，为基层一线持续
输送“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１．重塑机制，让协同育人成为刚性约束
学院与东莞市第一法院、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出

台《基层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协议》，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明确各
方权责，真正让合作从情感驱动转向制度驱动。
２．共建平台，把课堂搬到司法、执法、服务最前线
共建“一庭一站两室”立体化实践平台。与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合作设立智慧法庭，按照１：１比例还原真实审判庭，
实现从学生模拟、法官点评到教师点睛一体化；与东莞市司
法局共建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局、律所共建“教授调解工
作室”，由学院教师带领学生深度参与民事调解等关键程序。
３．队伍共育，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
学院与法院、检察院、律协互派计划：教师赴实务任职实

务导师，实务专家到校任职实务导师，目前有５６名审判业务
专家、优秀律师、资深仲裁员担任实务导师。通过“一课双
师”模式，共同开发《调解实务》《法律公益服务》等课程，实现
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对接。
４．共建“法治网格员”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组织学生以“实习网格员”身份入驻，负责企业合规审

查、劳资纠纷调处、社区普法宣传，优秀案例直接转化为课程
案例，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治理有效对接。

通过“平台共建、队伍共育、项目共研、质量共评、资源共
享”，学院成功创建了“校—政—行—社”多元育人机制，实现
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耦合，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
了可持续的人才与智力支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
育人新模式。

（三）实践赋能：构建“课程—实务—竞赛”贯通式实践
模式

法学是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学院坚持“实践赋
能”理念，以高素质应用型法治人才为目标，系统打造“课
程—实务—竞赛”三轴联动、四年不断线的贯通式实践模式，
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同步增值，为基层司法、执法、法律
服务一线输送人才。
１．对标国家标准设置实践内容
学院将《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法律职业资格大

纲》双向对标，把“能写、会说、善辩、懂调、会办”五项核心能
力写入培养方案，并细化为可测指标，贯穿所有实践环节。
以案例教学、诊所教育、模拟法庭、实习实训为主轴，确保实
践学分及实践课时占比不低于３０％，真正让实践成为课程之
外的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发现案例和法律背后的价值冲突
及解决方法，并对其中的价值立场进行充分辩论，以此深化
理解，从而真正具备解决我国司法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构建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为全面提升法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学院着力构建“递进

式、全周期、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依托实验教学中心、
模拟法庭与校外实习基地，打造“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平
台，有效整合校内资源与社会实务力量。在此基础上，创新
设计“课程—实务—竞赛”三阶递进式培养路径：一年级阶段
通过认知实习与课堂实践，夯实法律职业认知基础；二、三年
级阶段聚焦专业实训与案例研习，强化法律适用与实务操作
能力；四年级阶段则通过综合实习、法律援助、模拟审判及学
科竞赛等多元形式，全面提升学生解决复杂法律问题的综合
素养。该体系贯穿本科四年全过程，实现实践教学内容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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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能力训练层层递进、培养环节全覆盖，切实保障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的连续性、系统性与实效性，为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基层法治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３．打造原生态实践教学场景
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合作，收集４００余份刑事、民事、行

政、劳动案卷，建立“原生态案例库”，所有案卷均做脱敏处
理，附带证据目录、庭审笔录、裁判文书、执行反馈，形成教学
资源包。教师依托案卷开展项目式教学：学生分饰法官、检
察官、律师、当事人、调解员五种角色，完成全链条演练。同
时，组织学生到协同育人基地、法律援助站和调解工作室开
展课程和专业实习，使实习实训在真实法律环境中进行。

以数智技术赋能教学过程的体系重构、以资源共享深化
师生的互动沟通，将传统课堂“教—学”单向输出模式变革为
“课程—实务—竞赛”贯通式实践模式，学生职业胜任力显著
增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９２％以上，其中基层法院、检
察院、司法局（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占比超５８％，
实践赋能已成为学院人才培养最鲜亮的底色。

四、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基石，其深入推进亟需一支政治坚定、专业扎实、能
力突出、扎根基层的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作为坚实支撑。东
莞城市学院法学院立足国家战略与基层实际，创新构建“价
值铸魂、协同汇智、实践赋能”三维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走
出了一条“德法兼修、理实并重、服务基层”的法学教育新路
径。该模式以价值引领把牢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和职业伦
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精神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以多元协同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推动高校、政府、司
法机关、法律实务部门深度联动，形成育人合力；以贯通式实
践教学体系锤炼学生解决基层复杂法治问题的实战能力，强
化知行合一理念。在此培养机制下，学院已输送出一批“下
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优秀基层法治人才，他们以
坚定的法治信仰、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职业胜任力，赢

得了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的纵深推进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化，基层对高素质
法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学院将始终秉持改革精神，不断
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导向、拓展协同平台，持续完善契合
基层治理需求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可持续的法治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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